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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私自利的我為功德的我  －聖嚴法師 

在人生的過程之中，多半人都覺得有一個目標要去達成，這個要達成的目的是

「我」，而正在往這個目標努力的也是「我」。 

很多人會問，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為，人生的目的是還願和許願，在還願和

許願過程之中的就是「我」。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我認為，人生的意義是負責、盡責，負責、盡責的人是「我」，

負的是我應該負起的責任，如果我是國家的公民，就要負起國民的義務、責任；

如果我是一個法師，就要負起法師的責任和義務。每個人都可能同時扮演許多不

同的角色，你可能是一個太太，也同時是孩子的母親，又是一位女兒、媳婦，在

工作場合上則是一個職員……，你有很多的角色，凡是這些角色的責任和義務，

都是你。 

人生的價值，則是在於奉獻、感恩，當我們有東西可以奉獻給別人的時候，我們

會感覺到這是「我」；當我們接受別人的協助，而且願意感恩對方的協助，這也

是「我」。  

為什麼我們要對做好事的仁人義士給予鼓勵和表揚，因為對社會大眾很有意義，

這可以讓大家看到他們對社會的奉獻，以及他們所受到的表揚與鼓勵。在此，感

受到被表揚的是「我」，看到人家被表揚的也是「我」。 

還願、許願的是「我」，負責、盡責的是「我」，奉獻、感恩也要有「我」，但

是佛教也指出，眾生就是因為有「我」，所以產生種種的煩惱，因此特別指出需

要有無我的修行。只是一開始就講無我，幾乎是不可能的，必然還是要有一個我，

那就不妨把自私自利的我，轉變為「功德的我」。 

很多人都知道，把錢放在自己家裡並不保險，因為可能會被小偷偷走，也可能被

一把火燒了。所以，有人把錢拿去投資置產，或是把錢存在銀行裡；但是投資可

能會蝕本，銀行也難保不會倒債。 

究竟要怎麼樣才是最保險的呢？最好的辦法，是把財產儲蓄在所有人的幸福中，

那才是最究竟、最可靠的儲蓄。所謂「儲蓄在所有人的幸福中」，就是提供我們

有形、無形的財產，包括智慧的財產、體能的財產、時間的財產，為眾人謀福利，

幫助其他人獲得利益，這不但水火不能破壞，小偷偷不走，強盜也搶不去，連政

府抽稅也抽不到，為什麼？因為財產都釋放給大眾了。這種情形的我，就是功德

的我，你付出多少，你的功德就有多少。功德的我是不為自己的私利而傷害他人，

而會盡量充實自己的生命，努力於學習，然後把自己所擁有的奉獻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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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個人好笨、這樣做太傻，自己的錢不用，給人家用；自己的福

報不享，給人家享受；自己有時間不好好玩樂，還去做義工奉獻給別人。其實在

奉獻的過程之中，自己的收穫反而更大，成長反而更多，這樣的過程雖然也有一

個「我」，但卻是「功德的我」。 

功德的我是以還願和許願的心主動付出，所以一點也不覺得苦，反而會覺得非常

快樂，也因為懂得感恩、奉獻，更覺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為什麼值得？因

為做了對人有利的好事，生活有意義，生命價值就這樣呈現出來了。 

 

本文摘自法鼓文化出版《找回自己》 

 

 


